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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洋公園附例》《海洋公園附例》《海洋公園附例》《海洋公園附例》

關於閣下 2003年 4月 1日的來函X本部有以下意見+

第 5(7)(m)條

此條文的中文本與英文本不一致。按中文本所載X任何人如事先

未經海洋公園公司的書面批准X不得在海洋公園內發表公開演詞、公

開講章、公開教義及舉辦宗教集會�但英文本並非只是禁止在海洋公

園內進行該等活動。本部認為此條文的中文本更適切反映有關的政策

意圖。有鑒於此X請閣下對此條文的英文本作出相應修訂。

第 14(5)條

本部曾參照已廢除的《海洋公園附例》X該附例的相同條文的

中文本內有一 “某 ”字。

第 19(2)條

本部不同意 “可以移走 ”為 “may move”的意思。該字詞的意思是
“can move”X比較貼近英文字詞 “authority to  remove”的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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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於本部須就 2003年 4月 14日的會議擬備經修訂附例的標明修
訂文本X謹請閣下於 2003年 4月 10日辦公時間結束前以中、英文回
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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